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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誉远              证券代码：600771              编号：临2013-042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公司拟与关联人张斌共同投资设立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为5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95%。 

 投资金额：公司投资金额为475万元。 

 该事宜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关联人张斌共同投资设立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为500

万元，公司的持股比例为95%。 

1、协议签署日期：2013年8月23日 

2、协议签署地点：陕西西安 

3、交易各方及交易标的： 

（1）交易各方 

甲方：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 

乙方：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张斌 

（2）交易标的：投资设立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关系说明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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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张斌为公司董事，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故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截止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张斌为公司董事，属于《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姓名：张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近三年一直从事于医药行业，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 

2、交易的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3、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不含疫苗）的销售（以工商部门核准的范围为准）。 

4、注册资本：500万元。 

5、出资方式：现金方式出资，其中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80%，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张斌出资25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5%。 

6、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安排 

新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股东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设经理一名，财务负责人一名。经理、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和程序聘

任和解聘。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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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概况 

（1）申请设立的公司名称为：拉萨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3）注册资本：500万元 

（4）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5）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不含疫苗）的销售（以工商部门核准的范围为准）。 

2、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1）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4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80%； 

（2）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7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15%； 

（3）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25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 

3、出资期限 

甲、乙、丙三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公司的出资，三方需于出

资行为完成之日起十日内，委托有合法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以确认各方对公司

的投资额及持股比例，并由公司向各方出具出资证明。 

4、公司的组织机构 

（1）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会。 

（2）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3）公司设监事1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4）执行董事、监事的职责与权利由公司的《公司章程》详细规定； 

（5）公司设经理一名，财务负责人一名。经理、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

定和程序聘任和解聘。 

5、费用承担 

    为成立公司而需付出的成本费，由上述三方当事人共同承担，也可由一方当事人先行垫付。

公司成立后，该项成本费用列入公司设立费中，公司设立不成时，有关设立公司的成本费用由

上述三方当事人按投资比例承担； 

6、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条款及其保证与承诺，均构成该方的违约行为，须承担

相应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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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争议的处理 

（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

调解不成的，各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合同的效力 

本协议各方或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生

效。 

（二）履约能力 

根据三方的协议安排以及对张斌财务状况的了解，张斌有能力完成本次出资。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促进公司医药经营的进一步发展，优化供应链结构，扩大市场业务范围，加快资金周转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公司决定在拉萨设立该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

新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关联

董事张斌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独立董事亦全票通过了该议案。 

该事宜尚需提交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师萍、殷仲民、李秉祥、石磊发表如下事前认可声明与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1）公司已与我们进行了充分沟通，并提供了相关资料，我们同意将上述事宜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董事会审议《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议案》时，应按规定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关联董事张斌须依法回避表决。 

（3）我们认为上述事宜，不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定，而且有利于公司发展，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独立董事意见 

http://www.xfkyw.cn/
http://www.xfkyw.cn/
http://www.xfky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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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本次董事会前，公司已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与独立董事进行了充

分沟通，提供了相关资料，取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交易履行的程序：因张斌为公司董事，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时，关联董事张斌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3）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4）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自愿、合理、公平、诚信原则，程序规范，没有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实施本方案。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为进一步开拓业务，促进公司销售额的提升，公司拟与关联人张斌共同投资设立拉萨

东盛广誉远医药有限公司，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95%。本次交易

完成后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四、历史关联交易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与关联人张斌在本次交易前12 个月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